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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效应 

——基于当选者意愿与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梁劲松，王征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调查的数据，从数量和集中程度两个维度研究了宗

族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基于数量层面，相较于没有宗族而言，两家均衡

型的宗族结构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而一家独大型和多家混合型的结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集中

程度层面，相较于没有宗族而言，高寡占型的宗族结构对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竞争型和低寡占

型结构并未发挥显著作用。另外，宗族数量通过影响当选者意愿进而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宗族集中程度通过影

响当选者能力进而作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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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s of clan structure on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elected candidate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LIANG Jinsong, WANG Zhengb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baseline survey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influence of clan structure on public goods supply in rural areas and its effect path from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y and concentr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aspect of quantity, compared with non- clan, well-  
balanced clan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whereas the influence of a single 
clan monopoly and multiple-clan hybrid is insignificant. Meanwhile, in terms of the centralization level, compared with 
non- clan, the clan structure of high oligopol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while 
the competitive and low oligopoly structure fails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Moreo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clan 
groups affects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through the elected candidates' willingness. The degree of clan 
concentration influences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through the elected candidate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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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公共品涵盖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

活等诸多方面，其有效供给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消除贫困[1-3]。当前，我国仍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

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制约着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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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升[4]。因此，探究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

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主

要有三种渠道：一是政府投资，二是村民通过“一

事一议”筹集资金，三是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

原则由市场进行投资[5]。基层财力紧张、公共服务

严重依赖省级以上专项资金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结

构性失衡的重要原因[6]。当然，农村公共品供给不

仅仅是资金问题，还与制度有着密切联系。王淑娜、

Luo 等研究表明，选举能够增加村庄预算中公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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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比例，促进农村公共投资增加[7,8]。王海员、陈

东平研究认为，选举的规范程度并不能自动改善村

庄公共品供给状况，而是随着村集体经济水平的提

升逐渐发挥影响，同时选举的激烈程度对农村公共

品供给数量具有“倒 U型”影响[9]。近年来，宗教

和宗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逐渐得到广泛关

注。郭云南、Dou 等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宗教信
仰的村庄，具有宗教信仰的村庄公共品投资额更

高，并且信教数量、参加宗教活动越多，越能够促

进公共品投资；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公共品投资产生

不同影响，基督教信仰对公共品投资有促进作用，

而其他宗教信仰并不能增加公共品投资，甚至还会

产生负面影响[10,11]。宗族也在公共品供给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宗族能够对正式制度形成监

督。Tsai研究指出，宗族可以影响村干部在公共品
供给方面的决策，也就是说，宗族可以形成对村干

部的监督，因此相对于没有宗族的村庄，有宗族的

村庄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公共品供给[12,13]。齐秀

琳、伍骏骞也发现宗族可以形成集体行动的力量，

使村干部在决策时考虑村民的意愿，达到监督的效

果[14]。另一方面，宗族有助于集体行动。郭云南等

发现当村主任来自最大姓时，能够增加村庄的公共

品供给，因为村主任可以利用在宗族内的相对地位

说服其他成员支持其决策[15]。Xu 和 Yao 利用一组
1986—2005年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6]。Dou
和 Bing 也指出，随着第一大姓占比增大，导致合
作更加容易，因此会增加公共品的支出[11]。但需要

注意的是，由宗族提供的监督与集体行动能力又常

常是矛盾的：一方面，当选者所在宗族规模越大越

有利于集体行动[11]，而另一方面，大宗族由于缺乏

激励与监督可能导致不作为和道德风险[13, 17]。 
文献梳理表明，已有研究探讨了资金和相关制

度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但对宗族这种社会现象对

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还没有定论。现有文献对宗族的

度量主要集中于整体层面，这就难以避免地将宗族

对公共品供给的作用简单地一分为二。因此，如果

要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情况下宗族有利于农村公共

品供给，就不能简单地将整个村庄的宗族作为一个

整体，而需要考虑村庄内部宗族结构的影响。村庄

内部宗族之间的互动十分重要：一方面，村庄的领

导人几乎都是由大姓组成[18]，因此，宗族对于正式

制度的监督，往往也是宗族之间的监督。另一方面，

村内的集体行动能力也考验着各宗族间的团结度，

这造成了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影响农村的公

共品供给。因此，笔者拟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

调查数据，探究不同宗族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

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税费改革后，上级政府成为农村公共品的主

要供给者，村与村之间对资源的争夺愈发突出，在

这种情况下，需要村干部作为村民的代表，去争取

更多的利益[9]。然而，村集体在提供公共品时面临

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激励和监督村干部开展必要

的公共项目，防止他们发生贪污、腐败等道德风险

行为；二是说服成员为公共品供给做出贡献[16]。第

一个问题基本上是对村干部的问责，关系到村干部

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第二个问题涉及到集体行

动，与村干部提供公共品的能力相联系。因此，如

果宗族能够改善农村的公共品供给状况，那么他们

可能会促使村干部负责，或者促进村内的集体行

动，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16]。此外，对宗族结构的

考察，借鉴了 Dou、王宇锋和仇童伟等的研究
[11,19,20]，分别从宗族数量和宗族集中程度两个方面

对宗族结构进行分析。 
1．宗族数量、当选者意愿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村民自治以法律形式确立后，宗族开始寻求非

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的耦合，以获取权利与资源[9, 

21]。在选举时，多数选民本身就具有投本族候选人

的倾向，并且宗族还会通过一些方式来影响选举，

以保证自己宗族的成员可以当选，在有多个宗族的

村子里，甚至可能形成几个大宗族之间的派系斗争
[21-24]。根据宗族数量的多少，竞争格局大致呈现三

类：一家独大型、两家势均力敌型及多家博弈的混

合型[21]。不同格局下竞争的激烈程度不同，进而会

影响当选者对公共品供给的主观意愿，即经历选举

之后，当选者是否有意愿改善本村的公共品供给现

状。两者之间很可能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当宗族数

量较少、竞争较小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激励与监管，

很容易只为本宗族谋利益，而忽略村级利益，导致

村庄公共品供给减少[25]。而随着宗族数量的增多，

在实施监督的同时，竞选成本也在增加，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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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者上台后的首要目标是弥补自己的竞选支出，

而非改善公共品供给状况[9]。而当宗族数量适中时，

既能够提供必要的竞争从而带来激励与监督，又能

够控制竞选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选者提

供公共品的意愿可能更高，从而能够提高公共品的

供给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两家均衡型的结构能够提高农村公共品供

给水平，而一家独大型和多家混合型的结构难以提

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 
H2：当选者意愿是宗族数量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水平之间的中介变量。 
2．宗族集中程度、当选者能力与农村公共品

供给 
Olson 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集团被期待着增进

其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集团成员只对获得集团利

益充满兴趣，并不想承担获得这一利益而须付出的

代价，只有进行“选择性激励”才会驱使集团中的

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当存在“联邦”

集团时——数个小集团出于某种原因与其他集团
一起组成一个大集团，如果“联邦”集团要为其成

员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它们可能会运用“选择性”

激励来使每个小集团的成员为集体目标做出贡献
[26]。在税费改革之后，村一级的财政主要依靠上级

政府的转移支付，并且政府开始以“项目制”的形

式承担起公共品供给的任务[27,28]。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实质上反映了各村之间对于政

府资源竞争的结果[9]。在外界共同利益的刺激下，

村内各宗族利益集团会组成一个代表村级利益的

“联邦”集团，即由宗族利益合成村级利益。如果

缺乏村民在财力或劳力上的支持与配合，当选者很

难提供公共品。因此，“联邦”集团的集体行动能

力就会影响当选者争取和提供公共品的客观能力，

进而影响到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公共品供给会

涉及到村民的利益协调，但在共同利益下，“联邦”

集团中的各小集团会运用社会激励使小集团成员

支持大集团的共同利益。这一过程会受到异质性的

影响，村庄的异质性程度越低，就越容易协调与组

织，也就更容易产生集体行动的力量[29,30]。而宗族

是影响异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如果村中存

在占绝大多数的大姓，即宗族集中程度越高则更容

易在公共品供给的事务上达成一致[5, 31]。由此提出

以下研究假设： 
H3：村中宗族集中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其公

共品供给水平。 
H4：当选者能力是宗族集中程度与农村公共品

供给水平之间的中介变量。 

 
图 1  宗族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分析框架  

三、变量和模型选择 

1.变量选取 
（1）因变量。文章选取了农村中常见的公共

品的种类1，并根据村中是否具有某种公共品将村

庄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划分为 5个等级。具体来说，
村中有 0~3种公共品为第 1等，4~6种为第 2等，
7~9种为第 3等，10~12种为第 4等，13种及以上
为第 5 等，并分别赋值为 1、2、3、4、5，各等级
样本占比分别为 42.92%、27.40%、16.89%、9.13%
和 3.65%。 
（2）自变量。对于认定村庄中是否有宗族存在

两个不同的指标，一个是以村庄中是否建有祠堂来

判断[13,32,33]，另一个是通过村庄中是否具有占一定比

例的大姓来判断[3,11]。由于宗族组织曾被破坏，此后

许多地方并未对此进行重建，因此部分地区祠堂数

量大幅减少，特别是北方地区农村的祠堂数量远少

于南方地区。不过，祠堂数量的多少并不能相应体

现宗族力量的大小。肖唐镖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竞

选过程中，宗族普遍存在的江西只有少数村利用宗

族资源，而并未对宗族进行重建的山西却有一半的

村利用宗族资源[24]。因此，本研究采取第二种指标

对宗族进行认定。根据上文分析，从两个方面认定

宗族。一是宗族数量。问卷中首先询问了“你们村

有大姓吗(大姓指当地居民属于同一个姓氏的人家超
过 20％)？”，然后进一步调查了有大姓村庄的大姓
个数。被访问者的选项为“1个”“2个”“3个”
及“3个以上”，但由于 3个以上的样本很少，因此
将其与 3 个大姓的样本合并。最终，将村内宗族数
量分为 0、1、2和 3个及以上四类，并把 0个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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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作为参照组，其他三类分别对应一家独大型、

两家均衡型和多家混合型。二是宗族集中程度。本

研究通过村中宗族的集中程度来衡量村庄的异质

性，以此来表示村庄内部集体行动的难易程度。赫

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 指数）在经济学中通
常用来测算行业集中程度，在这里用它来计算村内

宗族的集中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3

1
ir i

r

HHI household household
=

= ∑ /
        （1） 

其中， irhousehold 表示 i村的第 r大姓的户数，

ihousehold 表示 i村的总户数。在计算出 HHI之后，

将 HHI的值乘以 10 000，然后将大姓的集中程度分
为竞争型、低寡占型和高寡占型，分别赋值为 1、2、
3。其中竞争型的 HHI值大于 0小于 1 000，低寡占
型的 HHI值大于等于 1 000小于 1 800，高寡占型的

HHI值大于等于 1 800，并将其生成虚拟变量，以

HHI值为 0的样本为参照组2。 
（3）中介变量。本研究选择村内部马路的整

洁程度和村庄是否主要是柏油路/水泥路作为中介
变量，来分别度量当选者的意愿与能力。道路的整

洁程度反映了公共品的后期维护水平[34]。不同于前

期建设监管的严格，对于公共品后期维护的监管相

对宽松，导致其往往容易被忽略，从而产生一些问

题[6,35,36]。因此，公共品的后期维护水平更能够体

现当选者提供公共品的真实意愿。具体来说，问卷

中将村庄内部马路的整洁程度划分为 7个等级，并
分别赋值为 1~7，数值越大表示越整洁。另外，在
政府组织的柏油路/水泥路修建过程中，一般需要村
民合作修建路基工程，这一工程往往涉及到征用耕

地、房屋拆迁以及出资出力等问题，考验着村庄的

合作与集体行动[5]。因此，以村庄是否主要是柏油

路/水泥路来衡量当选者的能力。根据问题“你们村
的路主要是以下哪种类型？”得到村庄道路的主要

类型。然后，将道路主要类型为柏油路/水泥路的村
庄赋值为 1，否则为 0。 
（4）控制变量。对于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

题，通过代理变量来尽可能控制以往文献中所提及

的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潜在遗漏变量，以降低可

能存在的估计偏差。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其一，村庄的经济特征指标。选取两个指标对村庄

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价，一个是广泛使用的人均纯收

入，另一个是村中企业的数量，村中的企业多数为

集体企业，从集体企业的利润中获取收入已经成为

村庄的一项重要财政来源[7, 37]。其二，村庄的规模

指标。村庄规模的大小是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时考虑

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选取了村庄耕地面积、2010
年末常住人口与外出务工、经商超过 3个月的总人
数三个反映村庄面积与人口规模的指标。其三，其

他可能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变量，包括村支书的

受教育程度、村委会办公室到最常去的公交车站的

距离、村庄成年人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村中是否

有少数民族、村庄主要地形以及 2010 年末该村所
在省的城市化率。其中，2010年末该村所在省的城
市化率以城镇人口比重来度量，这一数据来自

《2017中国统计年鉴》。此外，由于样本村来自全
国各地，所以还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 

2.模型设定 
考虑到因变量公共品供给水平为 1~5的排序数

据，因此更适合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模型设
定如下： 

( )i i i i Level F αClan βX ε= + +          （2） 

其中，i表示各样本村， iLevel 代表村庄的公共

品供给水平， iClan 代表宗族的相关变量， iX 表示

其他可能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控制变量，α和 β

为待估计系数， iε 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

项，表示其他未观测到的或者无法观测到的变量的

影响。 iF Level( )为非线性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 )

1

1 2

2 3

3 4

4

1
2
3
4
5

*
i

*
i

* *
i i

*
i

*
i

Level
Level

F Level Level
Level

Level

μ
μ μ
μ μ
μ μ

μ

<⎧
⎪ < <⎪⎪= < <⎨
⎪ < <⎪
⎪ <⎩

（3） 

（3）式中， 1μ 、 2μ 、 3μ 、 4μ 是村庄公共品供

给水平这一变量的未知分割点，并且满足

1 2 3 4μ μ μ μ< < < 。 *
iLevel 是 iLevel 背后存在的不可

观测的连续变量，称为潜变量，满足： 
*

i i i iLevel Clan Xα β ε= + +                  （4） 

（4）式中各变量含义与上文所述相同，采用
极大似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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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1 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3，覆盖 150
个县级单位，450 个村级单位，约 1 万户家庭中的
1.7 万人。CHARLS2011 年全国基线调查分为社区
和家户两个部分，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选取了社

区调查部分的数据进行研究。在 450个社区样本中
包含的 152个城镇样本并不满足本研究需要，最终
在剔除掉城镇样本以及关键信息缺失和明显错误

的样本后，得到 219个样本数据。 

2．样本特征 
本研究对一些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中，

对耕地面积、人均纯收入、2010年末常住人口分别
取了对数。对外出务工、经商人数加 1，然后再取
对数。对文盲、半文盲比例和 2010 年末该村所在
省城市化率做了单位变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1。表 1 显示，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平均等
级为 2.031，供给水平偏低。村均宗族数量为 1.515
个，可见宗族广泛存在于农村中。当选者意愿的均

值为 3.671，并且有 37.9%的当选者缺乏供给能力，
两者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公共品供给水平 分为 1、2、3、4、5共 5个等级 2.031 1.138 1 5 

宗族数量 0=0个，1=1个，2=2个，3=3个及以上 1.515 1.010 0 3 

宗族集中程度 0=完全不集中型，1=竞争型，2=低寡占型，3=高寡占型 1.666 1.146 0 3 

当选者意愿 分为 1~7共 7个等级 3.671 1.446 1 7 

当选者能力  0.621 0.486 0 1 

人均纯收入的对数  7.902 1.119 0.470 10.819

企业数量/家  4.648 11.407 0 80 

耕地面积的对数  7.669 1.008 4.787 10.621

2010年末常住人口的对数  7.385 0.807 4.605 9.210

外出务工、经商人数(+1取对数) 数值加 1再取对数 5.455 1.398 0 7.749

村支书受教育程度 0=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中专，5=大专，6=大学及以上 3.063 1.183 1 6 

距公交站的距离/千米  3.106 8.030 0 64 

文盲、半文盲比例 0~100%，标准化后为 0~100 12.816 13.755 0 90 

村中是否有少数民族 0=没有，1=有 0.442 0.497 0 1 

村庄主要地形 1=平原，2=丘陵，3=山地，4=高原，5=盆地 2.105 1.023 1 5 

2010年末该村所在省城市化率 0~100%，标准化后为 0~100 48.076 10.087 33.810 89.300
 

五、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首先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变量间进
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一般认为 VIF 大于 10 则存
在多重共线性。经检验，文中变量 VIF 最大值为
3.40，远小于 10，故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之后，利用两个自变量——宗族数量与宗族集中程
度分别考察了其对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估

计结果见表 2。同时，还汇报了宗族数量与宗族集
中程度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边际效应，具体见表 3。 

表 2 宗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一家独大型 -0.105 0.279 -0.094 0.282 — — — — 

两家均衡型 0.502** 0.248 0.509** 0.250 — — — — 

多家混合型 0.065 0.272 0.074 0.274 — — — — 

竞争型 — — — — 0.164 0.249 0.174 0.252 

低寡占型 — — — — 0.140 0.300 0.152 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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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高寡占型 — — — — 0.562** 0.262 0.569** 0.263 

人均纯收入的对数 0.084 0.089 0.086 0.089 0.123 0.089 0.125 0.089 

企业数量 0.019** 0.008 0.020** 0.008 0.019** 0.008 0.019** 0.008 

耕地面积的对数 -0.245** 0.101 -0.249** 0.102 -0.197* 0.102 -0.202* 0.103 

2010年末常住人口的对数 0.959*** 0.152 0.963*** 0.153 1.007*** 0.152 1.011*** 0.153 

外出务工、经商人数(+1取对数) -0.062 0.068 -0.064 0.068 -0.066 0.067 -0.069 0.068 

村支书受教育程度 0.200*** 0.070 0.197*** 0.072 0.205*** 0.071 0.201*** 0.073 

距公交站的距离/千米 0.004 0.010 0.005 0.010 0.001 0.011 0.002 0.011 

文盲、半文盲比例 -0.015* 0.007 -0.015* 0.008 -0.013* 0.007 -0.013* 0.008 

村中是否有少数民族 0.029 0.174 0.029 0.177 0.086 0.179 0.086 0.184 

村庄主要地形 0.109 0.088 0.107 0.096 0.154* 0.090 0.151 0.097 

2010年末该村所在省城镇人口比重 0.023** 0.009 0.025** 0.011 0.024*** 0.009 0.026** 0.011 

中部地区 — — -0.001 0.248 — — 0.004 0.250 

东部地区 — — -0.064 0.298 — — -0.067 0.298 

Pseudo R2 0.232 0.232 0.225 0.226 

Log likelihood -228.272 -228.233 -230.177 -230.130 

LR chi2 138.10*** 138.18*** 134.29*** 134.38*** 

样本数 219 219 219 219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1．宗族数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表 2中，模型 1为没有控制地区虚拟变量的结

果，模型 2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从模型 2的结果
来看，一家独大型和多家混合型的宗族结构对农村

公共品供给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两家均衡型的结

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有正向影响，并在 5%的
水平上显著，表明相较于没有宗族而言，两家均衡

型的结构对公共品供给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表 3的
结果也显示，两家均衡型的宗族结构会显著降低村

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等级为 1的概率，并且会显著提
高等级为 2、3、4、5 的概率。而一家独大型和多
家混合型的宗族结构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结果也验

证了 H1。 
随着村级民主选举的开展，宗族网络开始用自

己的方式影响选举，来保证自己的成员可以当选。

朱秋霞指出，在存在几个大姓的村庄中，往往由几

个大姓的人轮流担任领导[18]。这样在几个大姓之间

就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虽然竞争可以产生激励

与监督，但这种竞争也并非是宗族数量越多越好，

而是在宗族数量为 2个时达到最优，即要保持适度
的竞争。王海员和陈东平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

指出，在选举的竞争性与公共品供给数量之间是一

种“倒 U型”的关系，这表明适度竞争有利于公共
品的供给，而过度竞争会导致冲突恶化[9]。 

2．宗族集中程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表 2 中模型 3 为没有控制地区虚拟变量的结

果，模型 4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从模型 4可以看
出，相较于没有宗族而言，竞争型与低寡占型的宗

族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没有显著影响。高寡

占型的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并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宗族集中程度的增加
对公共品供给有积极影响，但只有当集中程度达到

高寡占时才会有显著影响。表 3的结果也显示，高
寡占型结构显著降低了村庄公共品供给水平等级

为 1 的概率，并且显著提高了等级为 2、3、4、5
的概率。而竞争型和低寡占型结构的影响并不显

著。以上结果也验证了 H3。 
由上文分析可知，目前农村多数公共品都是由

政府来主导的，再加之当前转移支付的不规范，农

村公共品的供给量实质上反映的是各村之间对于

政府资源竞争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那些

异质性较低的村庄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项目与资金。

因为异质程度较低往往说明村中的个体具有相同

或者类似的偏好并且更加团结，因此在进行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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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成本更低，更容易形成集体行动的力量，这会

帮助他们在竞争的过程中取得优势。刘永功和余露

的研究也指出，村庄的团结度直接影响着村庄公共

品的供给[38]。 
在控制变量中，村庄经济特征指标中的企业数

量对公共品的提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

村庄的公共品供给与自身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一

方面，村中的企业多为集体企业，这是村集体的重

要财政来源。另一方面，企业在为其员工提供公共

品的同时，由于公共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也

会增加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水平。而人均纯收入的对

数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在当前的公共品供给

体系下并不需要村民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主要

由政府承担公共品所需的资金。在反映村庄规模的

指标中，耕地面积的对数对公共品的提供有显著负

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政府的投资往往

是重工轻农，另一方面，耕地面积大往往代表村庄

地理规模较大，这可能会导致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

2010 年末常住人口为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人口是政
府在公共品投资时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外出

务工、经商人数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外出

务工、经商人员对于家乡公共品供给的态度不一，

虽然少部分人或是因为外出后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或是对家乡有着浓厚的情感，可能会支持家乡的建

设，但大部分人在外出后不会对村庄设施进行投资。

在其他的变量中，村支书的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表明文化水平较高的领导更有可能带领全

村获得更好的生活。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对村庄公

共品的供给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随着村民文

化程度的提高，他们更愿意为改善村庄公共品供给

做出贡献。2010 年末该村所在省城市化率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只是影响城

市，也会为农村带来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提升。 

表 3 宗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影响的边际效应 
Pr(Leveli=1) Pr(Leveli=2) Pr(Leveli=3) Pr(Leveli=4) Pr(Leveli=5)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宗族数量的边际效应           
一家独大型 0.025 0.077 -0.004 0.012 -0.009 0.029 -0.007 0.023 -0.004 0.013 
两家均衡型 -0.140** 0.067 0.021* 0.012 0.052** 0.025 0.042* 0.021 0.023* 0.013 
多家混合型 -0.020 0.075 0.003 0.011 0.007 0.028 0.006 0.022 0.003 0.012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宗族集中程度的边际效应           
竞争型 -0.048 0.070 0.006 0.009 0.019 0.027 0.015 0.022 0.007 0.010 
低寡占型 -0.042 0.084 0.005 0.011 0.016 0.033 0.013 0.027 0.006 0.013 
高寡占型 -0.158** 0.072 0.021* 0.011 0.062** 0.029 0.050** 0.025 0.024* 0.012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3.稳健性检验 

（1）剔除极端值。为了排除极端值对结果的

影响，剔除了 2010 年末常住人口前 5%和后 5%的

样本，然后再次估计了宗族数量与宗族集中程度对

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数量

与宗族集中程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方

向与显著性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说明估计结果较为

稳健（表 4）。 

（2）分样本检验。将公共品分成两类：一类

是保障、改善基本生活的生存型公共品，另一类是

满足娱乐、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较高需求层次的发展

型公共品。并将发展型公共品分成四个等级，村庄

有 0~3种公共品为第 1等，4~6种为第 2等，7~9 

表 4  剔除极端值后的结果 
模型 5 模型 6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一家独大型 -0.241 0.293 — — 
两家均衡型 0.476* 0.256 — — 
多家混合型 0.069 0.280 — — 
竞争型 — — 0.120 0.260 
低寡占型 — — 0.062 0.317 
高寡占型 — — 0.551** 0.269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2 0.216 0.207 

Log likelihood -207.278 -209.546 
LR chi2 114.49*** 109.95*** 
样本数 200 200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种为第 3等，10种及以上为第 4等，分别赋值为 1、
2、3、4。之后，分别对两类公共品进行估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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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结果如表 5所示。在表 5的估计结果中，模型
7 和模型 8 表示对生存型公共品样本进行的估计，
模型 9 和模型 10 表示对发展型公共品样本进行的

估计。结果显示与表 2的估计结果相比并未发生太
大变化，说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表 5 宗族结构对不同需求层次的公共品的影响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一家独大型 -0.086 0.286 — — 0.129 0.299 — — 

两家均衡型 0.464* 0.256 — — 0.526** 0.267 — — 

多家混合型 0.370 0.278 — — -0.033 0.291 — — 

竞争型 — — 0.206 0.260 — — 0.144 0.270 

低寡占型 — — 0.384 0.308 — — 0.055 0.325 

高寡占型 — — 0.454* 0.267 — — 0.556* 0.283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2 0.167 0.156 0.288 0.285 

Log likelihood -222.807 -225.615 -183.515 -184.192 

LR chi2 89.41*** 83.79*** 148.61*** 147.25*** 

样本数 219 219 219 219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4．宗族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作用路径检验 
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主要借鉴温忠麟、叶宝

娟的研究，采用逐步法进行依次检验[39]，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 作用路径检验 

模型 11(当选者意愿) 模型 12(公共品供给) 模型 13(当选者能力) 模型 14(公共品供给)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一家独大型 0.360 0.246 -0.171 0.284 — — — — 

两家均衡型 0.456** 0.227 0.417* 0.252 — — — — 

多家混合型 0.324 0.246 -0.005 0.277 — — — — 

当选者意愿 — — 0.182*** 0.062 — — — — 

竞争型 — — — — 0.346 0.306 0.095 0.254 

低寡占型 — — — — 0.446 0.379 0.077 0.304 

高寡占型 — — — — 0.678** 0.327 0.454* 0.267 

当选者能力 — — — — — — 0.439** 0.195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2 0.072 0.247 0.245 0.234 

Log likelihood -356.558 -223.886 -109.688 -227.590 

LR chi2 55.78*** 146.87*** 71.27*** 139.46*** 

样本数 219 219 219 219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在表 6 中，模型 11 显示的是对当选者意愿检

验的结果，其中一家独大型、两家均衡型和多家混

合型的系数均为正，但一家独大型和多家混合型不

显著，而两家均衡型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由
竞争带来的激励与监督会提高当选者对农村公共

品的供给意愿。模型 12 检验了当选者意愿作为中
介变量是否成立。结果显示，当选者意愿的估计系

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两家均衡型的估

计系数为正，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结合模型 11
的结果表明，当选者意愿在宗族数量与农村公共品

供给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比例为 16.30%，这也验证了 H2。模型 13检验的是
当选者的能力，结果显示：竞争型与低寡占型的估

计系数为正，但是并不显著，高寡占型的宗族结构

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高寡占型的宗族
结构会显著加强当选者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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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程度越高，当选者对公共品的供给能力越强。

模型 14检验了当选者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是否成立。
结果显示，当选者能力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高寡占型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结合模型 13的结果表明，当选
者能力在宗族集中程度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关系

中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52.30%，这也验证了 H4。 

六、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基于 CHARLS2011 年全国基线调查社区问卷
的数据，从宗族数量和集中程度两个维度分别考察

了宗族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及其作用路

径。结果显示：第一，相较于没有宗族而言，两家

均衡型的宗族结构能够有效提高村庄的公共品供

给水平，一家独大型和多家混合型的宗族结构对农

村公共品供给没有显著影响。第二，随着宗族集中

程度的提高，其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正向影响逐渐

显现。特别是高寡占型的宗族结构在公共品供给方

面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第三，对宗族结构影响农

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作用渠道进行了检验，确认当

选者意愿在宗族数量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关系中

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为 16.30%。
当选者能力在宗族集中程度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

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为

52.30%。 
以上结论有助于厘清正式制度下不同宗族结

构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农村社会

中，宗族能够带来激励与监督并增强集体行动的力

量进而促进公共品供给。但是宗族对促进公共品供

给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其发挥积极作用是有条件

的。那么，如何更好地引导宗族发挥其积极作用，

从而助力农村公共品供给呢？一方面，对于符合条

件的村庄，可以适当引导与鼓励宗族承担部分监督

职责，在正式的法律法规难以有效约束与监督基层

选举和村干部权力运行时，作为对正式制度的补

充，可以利用宗族更好地保障农村公共品供给。另

一方面，在基层政府的引导和监督下，以宗族纽带

为基础，构建一个以利益为纽带的良性的组织规

范，在公共品供给方面对全体村民的行为进行约束

和管理，激励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以增强集体行

动能力。 

注释： 

1 农村常见的公共品具体为：下水道、公共厕所、改水改

厕、幼儿园、小学、初中、图书室、篮球场、露天健身

器材、乒乓球、棋牌活动室、舞蹈队或其他锻炼队、协

助老弱病残的组织、老年协会、养老院等等。 

2 原本竞争型的 HHI 值应为小于 1 000，这里 HHI 为 0 的

样本为没有大姓的样本，需将其设置为参照组，故 HHI

取值大于 0小于 1 000。 

3 自 2011 年来农村公共品领域未发生重大变革，因此数据

并未失去普遍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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